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湘办发〔2019〕10 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我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

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2.领导或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3.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

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

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4.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5.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6.撤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7.撤销县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8.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县长的个别任免；

9.在县长和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

人选；

10.根据县长的提名，决定县人民政府局长、委员会主

任的任免；

11.根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决定县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的任免；

12.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

任免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任免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13.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县

长的职务；决定撤销县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的职务；

14.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15.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二）机构设置情况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各 1

个：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县人大信息

中心是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管理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置专门委员会 7 个：民族华侨外事委

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人大法制委员会与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合署办公）、财政经济委员会（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与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合署办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

建设委员会。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 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 36 人，其中行政编制 29 人，

机关后勤服务人员编制 4 名，事业编制 3 名。年末实有在职

人员 37 人，其中：行政人员 30 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 4 名，

事业人员 3 名。退休人员 34 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 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1055.73 万元，实际支出 938.86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88.93%。人员经费支出 563.96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60.06%;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74.90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39.94%。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 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201.28 万元，实际支出 182.52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91%。

其中:人大立法工作支出 27.75 万元，主要用于县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经费支出等方面；乡镇人大工作 32

万元，主要用于各乡镇人大工作开展等方面；专门委员会活

动经费 33.19 万元，主要用于专委各项活动开展；人大会议

支出 41.08 万元，主要用于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等方面；人

大常委会活动经费 23.39 万元，主要用于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履职活动等方面；办公楼维修改建工程支出 23.39 万元，主



要用于县人大机关办公楼维修和改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若有，参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描述）

2024 年度我单位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50 万元，

实际支出 13.30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99%，主要用于农村

社会事业工作。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若有，参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描述）

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若有，参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描述）

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明确，预

算执行情况良好，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履职完成情况、履

职效果和社会满意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通过依法履

职，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提升了

代表履职能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七、存在的问题

1. 预算编制的精准度有待提高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虽然对各项支出进行了详细测算，

但由于一些工作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导致部分预算项目与

实际支出存在一定偏差，影响了预算执行的准确性。

2.信息化建设水平有待加强

随着人大工作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建设的需求日益增长。



目前，县人大常委会在信息化设备配备、软件应用等方面还

存在不足，信息化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更好地适应

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需要。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 提高预算编制精准度

加强对各项工作的前瞻性研究，充分考虑工作中的不确

定因素，结合以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进一

步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加强信息化建设

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配备先进的信息化设备，完善办

公自动化系统、代表履职服务平台等软件功能，提高工作效

率和信息化水平。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

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5 月 16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

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30 日


